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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YD01-2024-0002

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松阳县

征收集体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松阳县征收集体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已经县政府

第 6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松政办发〔202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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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征收集体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

为依法规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保障集体土地所有者、使用

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重新公

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浙自然资规

〔2023〕12号）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补偿标准。

一、适用范围

松阳县辖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适用本补偿标准。

二、工作职责

受松阳县人民政府委托，被征地单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为土地征收工作实施主体，负责土地征收工作，落实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加强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等相关工作。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土地征收业务工作；县财政局负责征地补

偿资金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理；县人力社保局负责

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指导、监督被征地农民保障政策

实施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监督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

和管理办法的制订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工作；用地单位应当协助做

好土地征收工作；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负责召开征地村民（代表）会议，将征地情况告知被征地农户，

做好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发放，确定参加社会保障的对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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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的内涵

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是指依据被征收土地的土地原用途、

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及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划定不同区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征地

综合补偿标准。

四、征地区片范围的划定

松阳县辖区范围内3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11个乡划分为三

个区片（详见附件1）：

区片Ⅰ：东面自规划武松龙高速公路至龙丽高速公路、松阳

县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范围线（2006-2020）南面部分、龙丽高速

公路、规划西环路、规划北环路、规划江北公路、规划武松龙高

速公路止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详见附件1、3）。

区片Ⅱ：松古盆地除Ⅰ区片外的集体土地，三个山区镇（象

溪、大东坝、玉岩）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

区片Ⅲ：Ⅰ、Ⅱ区片以外全县的所有集体土地。

在具体项目实施土地征收过程当中遇到项目用地跨越不同

区片的情况，允许在所涉项目行政村征地范围内选择其中一个区

片的征地区片综合价进行补偿。

五、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

区片综合补偿费包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为2:3（详见附件2）。

六、征地地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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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结构调整和松阳县实际情况，把地类归为三个等级

类别，一类为耕地、除园地林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二

类为园地；三类为林地和未利用地。

七、各区片综合补偿标准

（一）分区片补偿标准

区片 I：耕地、除园地林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120 元

/平方米；园地80元/平方米；林地和未利用地72元/平方米。

区片Ⅱ：耕地、除园地林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100 元

/平方米；园地75元/平方米；林地和未利用地60元/平方米。

区片Ⅲ：耕地、除园地林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80 元

/平方米；园地72元/平方米；林地和未利用地48元/平方米。

（二）为支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按征收土地面积7元

/平方米的标准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集体经济

发展资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优先将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用于

购买二、三产物业，发展物业经济；确有需要的，可以用于新农

村建设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

八、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有关工作。省、市对被征地农民保险政策有新规定的，按省市

政策执行。不断营造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

就业，为被征地农民提供职业培训、职业介绍，促进被征地农民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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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一）插花地按征收项目所在区片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进行

补偿。

（二）因土地征收引起的承包田、地调整问题及其他相关问

题，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解决。

（三）收回国有农林畜渔草场土地的，可参照本办法对原土

地权利人进行补偿。

（四）征地红线外受影响范围内的边角地和夹心地按征收除

林地、未利用地外土地征收费用的3%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包干处理，边角地和夹心地的处理结果须报松阳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相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土地征收单位做好政策处理和场地清

理工作，及时清场交付被征土地的，根据项目工程的不同类型，

按照土地征收工作机制支付（线性工程1.5元/平方米、其它工程1

元/平方米）的场地清理费和政策处理费，场地清理费和政策处

理费纳入征地成本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包干。

三线迁移工程或必要的三改工程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组织实施，经费纳入征地成本。

（五）征收集体土地的工作经费，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6元/平方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6元/平方米标准执行。

（六）青苗、地上附着物、建（构）筑物、集体土地上的房

屋拆迁补偿标准另行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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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本补偿标准生效之日前，县政府已发布征收土地公

告的，按批准并公告的标准执行；未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的，按新

的补偿标准执行。

（八）本补偿标准自2024年2月22日起施行，原《松阳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松阳县征收集体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

标准>的通知》（松政办发〔2020〕31号）同时废止。

附件：1.征地区片划分及具体范围

2.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标准

3.松阳县征地区片划分示意图



— 7 —

附件 1

征地区片划分及具体范围

区片

等级

乡镇街道

办事处
行 政 村

Ⅰ

西屏街道

一村、二村、三村、五村、六村、七村、九村、

钟楼村、十一村、延庆村、北山村、项弄村、

白沙村部分、乌形山村部分、西坌村部分、项

桥下村部分、铺门村部分、新华村部分、桐溪

村部分、周坌村部分、青蒙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水南街道

瓦窑头村、独山村、水南村部分、程徐村部分、

寺岭下村、大竹溪村部分、潘西村部分、桥头

村部分、清路村部分、南山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望松街道

五都阳村、望松村、王村村、石门村、乌石下

村部分、山仁下村部分、翁村村部分、西河村

部分的集体土地

叶村乡
河头村部分、叶村村部分、官田村部分、松山

村部分、叶家村部分、东坞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斋坛乡
大路村部分、花田坌村部分、斋坛村部分、石

门圩村部分、京梁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古市镇 十五里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其它
城北社区、城东社区部分、城南社区、城西社

区、城中社区、古城社区范围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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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等级

乡镇街道

办事处
行 政 村

Ⅱ

西屏街道

新华村部分、西坌村部分、项桥下村部分、铺

门村部分、官路口村部分、桐溪村部分、周坌

村部分、青蒙村部分、白沙村部分、乌行山村

部分的集体土地

水南街道

横山村部分、南山村部分、清路村部分、桥头

村部分、潘西村部分、程徐村部分、大竹溪村

部分、水南村部分、寺岭下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望松街道
六都村部分、吴弄村、山仁下村部分、西河村

部分、翁村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古市镇

建安村、城门村、塘湾村、下街村、筏铺村、

岗下村、七都村部分、山下阳村部分、上河村、

五木村、寺口村、黄圩村、东角垄村、十五里

村部分、八都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新兴镇

下源口村部分、潘连村部分、上安村部分、新

刘村、横溪村部分、徐郑村部分、泉庄村部分、

杨村头村部分、后周包村部分、大石村部分的

集体土地

大东坝镇 大东坝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玉岩镇 玉岩村部分、溪口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象溪镇
象溪村部分、象溪圩村部分、南州村部分、靖

居口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叶村乡
东坞村部分、官田村部分、河头村部分、松山

村部分、叶村村部分、叶家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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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等级

乡镇街道

办事处
行 政 村

Ⅱ

斋坛乡

庐东村部分、花田坌村部分、小石村、石门圩

村部分、斋坛村部分、大路村部分、京梁村部

分的集体土地

樟溪乡

力溪村、馒头山村、东市村部分、樟村村部分、

肖周村部分、上徐山村部分、溪下村部分、兴

村村的集体土地

赤寿乡

界首村部分、赤岸村部分、红连村、半古月村、

陇川村部分、楼塘村部分、叶川头村部分、卯

山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三都乡 杨家堂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其它

茶场、城东社区部分、东坞水库管理处部分、

关溪水库、湖溪林场部分、林村林场部分、原

林科所范围内的土地

Ⅲ 全县范围 上述Ⅰ、Ⅱ区片以外的所有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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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地 类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Ⅰ Ⅱ Ⅲ

土地补

偿费

安置补

助费

土地补

偿费

安置补

助费

土地补

偿费

安置补

助费

农用地（除园

地、林地外的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48 72 40 60 32 48

园地 32 48 30 45 28.8 43.2

林地、未利用

地
28.8 43.2 24 36 19.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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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松阳县征地区片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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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

县检察院。

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2日印发


